宜市住建函〔2018〕80号

宜昌市住建委关于申报建设行业智慧工地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高新区建管办、葛洲坝宜昌基地管理局、机关各科室、委属各单位、各有关企业：

为了加快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管理联动，推行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实时视频监控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防范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风险，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社会治安稳定工作，大幅提高建设行业智慧化综合管理水平。根据“智慧宜昌”三年行动计划和“雪亮工程”的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建设行业开展“智慧工地”创建工作。现将相关要求和创建评审暂行办法通知如下：

一、 智慧工地

智慧工地是指通过自动感知感应的信息化设备和智慧管理系统，采集工地管理和项目管理中产生的相关数据，以物联网和互联网组建业务办理网络，实现业务网上办理和可视化智能管理，并与智慧城市其他应用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与自动流转。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为主管部门及参建各方提供工程管理服务，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撑，预防安全生产事故，提升文明施工水平。现阶段将智慧工地工作作为创优奖项按感知感应等技术设备覆盖率，以及业务办理网络化率和智能化程度分为一星二星三星共三个级别。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工地规模：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施工现场；房屋建筑面积在1万平米以上或市政工程合同造价在5000万元以上；

施工工期：在10个月及以上。

2、达到工地规模申报条件的在建工程，余下工程量大于50%，工期超过6个月以上的可以补报。

3、申报主体为施工企业。

4、施工企业在项目动工前，参照智慧工地硬件设备技术要求（见附件1），按拟申报智慧工地的规模和项目特点，针对性制定创建方案，会签申报表（见附件2），报项目所在地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审核备案。

5、参与智慧工地创建的项目，将在市住建委智慧工地创建平台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评审程序和标准

1、评审组织机构:市住建委成立智慧工地评审领导小组，委重点办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选拔组建智慧工地项目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组由申报人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三人组成。

2、一星智慧工地评审标准和程序

（1）按智慧工地创建方案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并接入智慧工地管理系统。施工、监理和建设单位管理人员完成系统操作培训，均能正确使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处理相关业务。项目开工后试运行不少于30天，设备和管理系统运行正常的，提交验收申请表（见附件3）；

（2）智慧工地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评审专家组进行设备验收，测试相关技术参数，对照创建方案和相关技术参数，出具专家验收达标报告。首次验收不达标的，给予7天整改期限，复查仍不达标的取消申报资格。

（3）验收结果公示三天无异议的，三个工作日内授予一星智慧工地荣誉称号。

（4）一星智慧工地荣誉称号期限满一年且工程仍未竣工的，可向智慧工地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复核，复核达标的，办理一星智慧工地荣誉称号有效期顺延手续。

（5）施工企业应加强智慧工地相关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确保设备运行完好率不低于80%。凡系统预警运行设备完好率低于80%的，且24小时内未能恢复正常的事故，一年中超过三次的将取消一星智慧工地荣誉称号。

3、二、三星智慧工地评审标准和程序

（1）智慧工地相关设备运行平均完好率大于等于80%；通过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应用功能实现业务办理网络化、智能化程度大于等于80%至90%的，具备申报二星智慧工地资格；大于等于90%以上的具备申报三星智慧工地资格（相关标准细则另行制定后发布）。

（2）业务办理网络化、智能化程度由智慧工地管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后出具报告，智慧工地评审小组办公室委托专家组复核确认。

（3）取得一星智慧工地荣誉称号的工程项目竣工后，30天内提交升星级评审资料，逾期不受理。二、三星智慧工地每年集中组织评审二次，每年3月、9月公示评审结果。

各县市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应大力倡导施工企业创建智慧工地，不断提高本地区建设行业管理智慧化管理水平，并负责组织上报本地区的智慧工地创建项目和参与项目验收。获得智慧工地荣誉称号的项目，按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给予申报单位和关键人员诚信加分。不申报或达不到创建星级智慧工地规模条件的新建项目，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用于安全生产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并联网运行。

附件：1.宜昌市智慧工地硬件设备技术要求（暂定）
1-1.智慧工地硬件设备技术要求
1-2.智慧工地架构图
1-3.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示意图
2.宜昌市智慧工地创建申报表

3.宜昌市智慧工地报验表
 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8年6月1日

附件1-1 

智慧工地硬件设备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备及安装要求

	1
	视频监控
	双网口网络硬盘录像机

	
	
	摄像头像素不低于200万，至少安装一台球机

	
	
	视频储存不低于一个月

	
	
	预留一个可移动视频监控摄像头

	
	
	设备安装区域：工地出入口、塔吊、施工作业面、材料加工区、施工电梯、项目部会议室等

	2
	人员门禁
	方案一：人脸识别或虹膜识别

方案二：电子标签调取人脸照片对比识别

	
	
	人员进出砸口为三辊闸或双翼闸

	
	
	支持与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的数据对接

	3
	车辆门禁
	通过摄像头抓拍识别车牌

	4
	环境监控
	对噪声、PM2.5、PM10、温度、湿度、风速、风向、气压等指标实时监测

	
	
	环保监测指标超限值后自动预警并开启喷淋和雾炮并与智慧城建系统联动

	
	
	实现喷淋和雾炮远程控制开关

	5
	车辆清洗
	车辆进入后自动放水清洗

	6
	重大危险源监控
	大型设备人员识别启动

	
	
	塔吊对力矩、载重、高度、幅度、回转角、塔身倾角、群塔防碰撞实现数据实时监测、预警

	
	
	施工电梯对限重、提升高度等参数实现数据实时监测、预警

	
	
	其他整体提升设备对使用过程中的数据参数实时监测、预警

	
	
	其他重大危险源智能监控

	7
	网络培训和视频会议设备
	会议室有60吋及以上大屏显示终端，结合会议室摄像头支持视频、音频的输入输出，可实现视频会议和网络教育培训。

	8
	网络线路
	互联网
	>=带宽20M

	
	
	视频专线
	>=带宽50M

	9
	无线网络环境
	以视频专网为基础，建设无线网络环境，覆盖整个工地

	10
	终端设备
	参建各方的管理人员拥有独立的终端设备


附件1-2
智慧工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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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示意图





附件2

宜昌市智慧工地创建申报表

                                    编号：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施工企业
	

	
	开工日期
	
	工期
	

	
	所属区划
	
	建筑面积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星级
	· 一星         □ 二星         □ 三星

	建设单位意见
	建设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意见
	申报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同时提交智慧工地创建方案

附件3

宜昌市智慧工地报验表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施工企业
	

	
	施工许可证号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所属区划
	
	建筑面积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星级
	□一星      □二星     □三星

	硬件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智慧工地系统运行情况
	

	申请验收星级
	· 一星         □ 二星         □ 三星

	监理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建设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意见
	施工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住建委监控平台：各模块展示区








LED大显示屏展示、视频监控





大数据分析、工地现场展示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


一点预警  全网联动





雪亮工程


视频分发


视频共享


智能分析





行业管理


业务办理


项目管理


商务服务





行业监控平台：行业监管








视频+业务  辅助业务管理





业务视频调用与取证


工地现场施工监管


跨部门数据共享





参建方监控平台：工程管理








数据共享 参建各方联动





企业监控分中心


项目部现场管理


手机APP





宜昌特色“智慧工地”


安全施工  绿色施工  人员管理  材料管理  资料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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